
64

观点
VIEWPOINT

64

数字经济时代的
信息收集与信息披露

文 / 韩海鹏  郑捷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的《中国互联

网发展报告》指出，国内数字经济 / 互联网的

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高

达 70.4%。由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已经渗透

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发展

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无数人的生活质量，并进

一步对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产生不可忽视的

影响。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存在三种类型的市场

参与者 ：消费者、企业、监管者（政府）。但在

数字经济中，除了上述参与者以外还存在第四

种市场参与者 ：平台。平台在数字经济中扮演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通过互联

网平台可以让卖方的产品被更多消费者了解，

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获取成本和买卖双方的交

易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通过收集用户的个

人信息，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买到心仪的

商品，从而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中平台的出现给消费者带来的也不全

是好处，尤其是在数据信息被过度滥用的今天，

平台对信息的过度收集给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带

来了很大冲击。以现实生活为例，大数据杀熟、

用户数据泄露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削弱了人

们对于数字经济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如何在

挖掘数据价值的同时保证信息数据不被滥用就

显得尤为重要。

在信息时代，消费者的隐私保护意识在不

断加强。因此从政府的角度出发，通过制定政

策保护消费者信息不被滥用势在必行。过去几

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部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

法律，比如《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这些法律分别从不同方面肯定了消费者维护个

人信息安全的合法权益。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

角度出发，研究平台收集信息和披露信息可能

会对消费者、企业以及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

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关的信息收集和披露政策提

供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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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如果平台不能收集信

息，则无法区分开来高收入消费者和低收入

消费者。我们首先考虑第一种情况，即高收入

人群的占比较大，或者对商品的支付意愿较高

（νhα>νl），则平台更愿意在定价上向高收入群

体倾斜，此时均衡价格为νh，市场上只有高收

入群体选择购买商品，因此平台的利润为νhα，

消费者剩余为零，因为低收入群体没有参与交

易，同时高收入群体支付的价格正好等于自身

的支付意愿。相应的社会总福利为企业利润和

消费者剩余的加和，即为νhα。

接下来我们考虑第二种情况，即低收入人

群占比较高，或者对商品的支付意愿大于某个

阈值时（νhα<νl），平台更愿意把价格定在高

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都能够接受的水平（νl），

因此平台的利润为νl。消费者剩余为（νh-νl）α，

因为低收入群体支付的价格正好等于自身的支

付意愿，高收入群体能够以一个相对较低的价

格购买到商品。社会总福利为νl+（νh-νl）α。

第三种情况，当平台可以收集用户的个人

信息时，高端消费者和低端消费者对个人隐私

的注重程度不同，愿意接受信息收集的报酬水

平也不同，因此平台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

制定不同水平的信息收集价格，从而变相地获

取到所有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具体而言，平台

可以对低端消费者制定一个略微大于零的信

息采集报酬，进而收集到所有低端消费者的信

息，在此基础上，对于那些不愿意透露自己信

息的消费者，则将其视为高端消费者。通过这

种方法，平台实际上掌握了所有消费者的消费类

型，并可以对高端消费者制定νh 的价格，对低

端消费者制定νl 的价格。平台利润为νhα+νl

（1-α），消费者剩余为零，因为此时无论是低端

消费者还是高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都等于自身

的支付意愿。社会总福利为νl+（νh-νl）α。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平台可以

收集用户信息时，对于高端用户或者说比较重

视自身隐私的用户，个人信息是否被平台所掌握

取决于低端用户的个人信息是否已经被平台所

收集。这主要是因为低端用户相对而言不重视

自身隐私。如果平台提供一定的报酬，这部分

用户就会允许平台收集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而导

致高端用户的个人信息也会被平台所掌握。在

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类似的情况，以社交网络

为例，当一部分人允许平台收集自己的社交关

系时，其余没有公布自己社交关系的消费者的

信息收集的外部性

在数字经济中，几乎所有信息都直接或间

接来自于消费者。这些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必要信息和非必要信息。其中必要信息是消费

者在交易过程中必须提供的信息，比如说网购

过程中的个人地址、个人电话等。诸如此类的信

息是所有消费者都需要提供的，也在信息收集

的合理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非必要信息指的

是平台收集到的和交易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信

息，比如说消费者的个人收入、社交网络、工作

单位等。通过收集这些数据信息，平台可以深

入了解每个消费者的个人偏好和支付意愿，从

而针对性地推荐商品、调整价格。

为了更好地说明平台收集部分消费者的非

必要信息会给消费者整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用如下的例子来展示信息收集的外部性。

假设市场上的平台只售卖一种商品，且只存在两

种类型的消费者，高端消费者（占比为α）和低

端消费者（占比为 1-α）。高端消费者对该商品

的支付意愿为νh，低端消费者对该商品的支付

意愿为νl，且νh>νl。平台如果想收集用户信息，

需要向低端消费者付出的报酬为零，向高端消

费者付出的报酬为 1。具体设定如下表所示，均

为公开信息。平台尽管知道消费者整体的分布

和每一类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但是不清楚每个

消费者的确切类型。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

每个消费者只购买一单位的商品。

消费者构成

消费者类型 高端消费者 低端消费者

消费者比例 α 1-α

消费者保留价格 νh  νl

收集信息报酬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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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失，因为平台可以通过前

者的个人信息推测出后者的个人信息。在本文

的设定中，这种信息的外部性会使得高端消费

者的消费者剩余下降（更准确地说，相比于当

平台实行统一高价策略时，高端消费者剩余不

变 ；当平台实行统一低价策略时，高端消费者

剩余下降），低端消费者剩余维持在零不变，消

费者总剩余下降。对于平台而言，由于实行了价

格歧视，平台利润严格高于前两种情况。同时

社会总福利相比于实行统一高价策略时也有所

增加。

因此，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 ：在数字经济

中，当市场上的消费者对个人信息注重程度不

同时，平台针对部分消费者的信息收集政策有

可能使其他消费者受损。

信息披露的外部性

除了消费端以外，平台还需要在生产端和

企业打交道。不同于消费者，企业的个体信息

相对规范且容易通过公开渠道获取，因此在生

产端很少存在信息收集的外部性，但另一方面，

平台的信息披露政策仍然会对企业经营者的生

产行为产生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个平台

都将自己收集到的信息数据看作是资产，很少

有平台愿意将所有信息公开披露。当市场上存

在多个平台时，因为数据的不互通，企业在每

个平台都需要从头开始经营管理，积累自己的

信誉，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限制

了企业扩大自身的生产规模，对企业的发展造

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我们用如下例子来说明平台的信息披露政

策会对企业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假设市

场上只存在一个企业和两个平台（平台 A 和平

台 B）。这两个平台在消费端的市场占比分别为

β 和 1-β，其中 A 平台的占比高（β> ），B

平台的占比低（1-β< ）。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成本为零。所有消费者对产品的支付意愿都为

ν，且每个消费者只购买一单位的商品。另外，

我们假设企业在平台上销售商品时需要积累一

我们首先考虑第一种情况，即企业积累信

誉的成本很低，或者每个平台都能给企业带来

足够的消费者和利润（c<ν（1-β）），此时企业

会选择同时在两个平台经营，生产出来的商品

覆盖所有的消费者，尽管这意味着双倍的经营

成本。最终市场的均衡定价为ν，企业利润为

ν-2c，消费者剩余为零，社会总福利为ν-2c。

其次是第二种情况，即企业积累口碑的成

本较高（c >ν（1-β）），这意味着企业只能选

择加入一个平台，放弃另外一个平台。在这种

情况下，企业只会加入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平台，

生产出来的商品只能覆盖这个平台中的消费者。

最终市场的均衡定价为ν，企业利润为νβ-c，

消费者剩余为零，社会总福利为νβ-c。简单

的比较可知，此时的社会总福利小于第一种情

况下的社会总福利。

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假设此时企业积累

信誉的成本非常高，或者单个平台给企业带来

的利润不足以覆盖企业的成本时（c >νβ），企

业会选择退出市场，不加入任何一个平台，此

时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总福利全都

是零。此时的社会总福利处于以上三种情况下

的最低水平。

上述三种情况全都建立在平台不披露信息

的前提下，在多个平台上经营的企业需要承担

重复建立口碑的成本。但如果平台选择披露企

业信息，则此时企业只需要建立一次口碑就可

以在所有平台上销售商品，大幅度降低了经营

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均衡定价为ν，

企业利润为ν，消费者剩余为零，社会总效用

为ν-c。综合比较这四种情况，我们发现第四

定的口碑，口碑的积累成本为 c，但是平台披

露企业口碑的成本为零。具体设定如下表所示。

平台 平台A 平台B

市场占有率   β  1-β

口碑积累成本   c   c
消费者支付意愿                 ν

平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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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和社会总效用均得到了提

升，这是因为披露数据信息不会给平台带来什

么成本，但却可以降低企业在不同平台上自由

流动的门槛，从而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结论 ：在数字

经济中，当市场上存在多个平台时，相比于不披

露企业信息，平台披露企业信息会使企业和社

会整体都受益。

结语

从上文的讨论与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

些启示，首先，对于消费者而言，平台过于激

进的信息收集政策有可能会让消费者受损，即

便部分消费者出于对自身隐私安全的考虑，不

允许平台收集自己的信息，平台仍然有可能通

过已经收集到的其他消费者的信息来间接获取

这部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就要求政府或者

监管者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或者个人信

息保护政策时，更关注消费者信息收集的外部

性，做到让不同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彼此之间独

立、互不影响。

其次，对于企业而言，平台过于保守的信

息披露政策有可能会让企业乃至社会整体受

损。保守的信息披露政策限制了企业的经营状

况、口碑等信息充分流通，进而降低了企业在

多个平台销售商品的激励。这就要求政府通过

制定相应的数据共享政策或者信息披露机制来

鼓励平台披露企业的信息，降低企业在不同平

台之间流通的成本。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考虑的都是非常简

化的设定，在消费端，我们假设至多只有两类

消费者 ；在生产端，我们假设只有一家企业负

责生产。对于平台，我们假设市场中最多只有

两个平台参与竞争。但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

企业以及平台的具体情况可能会非常复杂，消

费者的支付意愿因人而异，企业和平台的数量

也远远不止两家。在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下，

政府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消费者、

企业以及平台的利益，在保证数据价值不被滥

用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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